B EERE e A RTE D)
114& B + 3 3 5 688%
P A EREe R REBFRET
A 2 FEE

pa

AL TR A FE R ﬂﬁﬂi Aitar 2t iEkrll3ER S
F % 224957 A RI114E87 6P % - F LA (A7 s £ %
ek 2 RERFIIBERBF S 22064’?&) » HeAe PR A

4%

| <

B oo
2

- AR AR AL I RETILLAEEGER B AT
Fo R AR B AR B ARG T A T

22 FpsvErpepiz A zai*“r.rcg, , 4“3\@?11134&4” A7 R OB
a4 s OFOOK0000052 ¢ Figcd 5 d F20 5
poooRH TS 2 p R AR E D XS A e LINER &
Lo@s iRt pdpRyY S BRI EERI AL G GE
HEM BB EZETHR . T 0 pEY - 81752000000
000005LHE = (T f % - 4R =) ~ E3 427520000000
00000%Lte » (T fZEFa 8EHE S ) ~ o4 F 20T R 5L000
000000000005LtE = (™ fj =R4LfFHR = ) (5 L R Bl &
fe Atz ord o ANIERBM P AEE  HioE ST
Z_ A s 3E Nl Aot & TR 20 TR i(%lr“l F 070 20 A KT AR
o o NNt A T 2 PR 0 Bt R AT 20 £ EREE O~ Ak
FoBpom 2.tk 2 o F|RRAR L e A2 % 300F % 15w £~ % 339
iE R 13 2 %TEé?rﬁ’”BRE% B 4& o
:\%’*gf&ﬁt PEITFRLEET T T4p0H

EM 2

%— 7



i

E S PREFREERDTZ O AEFERFRIPREET
R AR g7 N R B2 S 2R R S 1616
F178 ~ 5104 %278 ~ %301 F 1A AN ETF P~ - m3d
T IR 2B R R G R EER 7 L5 7T
WL FF LR PRI AR LR L ARG P
Flz s * PRERF 20T BBEH  rEipd 2%
%7*» gkt i'/;ﬁﬂ@ B A E RN B E 0 G
VR 2 LA o FRANEFRZFIOIEFIART  BRETH
ﬁﬁﬁvﬁii ’ﬁ@éﬁﬂﬁﬁiamiaﬁﬁﬁﬁ
ERNT wﬁ*7;y;v1ip¢.*ﬁm.ﬁyﬂ , & H

B 2k EGRIRE RAA G h2 w A
TRELTRA P ESARD R EHAZ G (B3 2kl

«M%ﬂ

3& B ot %4M#LJL“52%%>°*?&iP%
R

A
ﬂiﬁﬁﬁ&@’iﬁﬁm%ﬁ R ]
ﬁ’ﬁmﬂ%w@ﬁﬁﬁﬁarl’faé@%zﬂ%’%

DR n S TR EE B B R m TR AL 2 iR
ﬁ‘4f4f%*xﬁﬁ£ TR N NS R P
1>~ 2374 2£5 jﬂ?’?“; R E2 p AP w
A S ERT M AESEE R D FURE R R S B
5%%%%%@&%?1%~544¢ﬁ%4ﬁ= =
Rl AR AP Y 4R r B2 ik

B FRTEER S P A - mRERE A TS By
%ﬁ%itééi*wd”%J BRARRLE BRE L1~ 2
AT 47 E R IR S Wk 6D
ERWELR 234 B2 372 B2 Wi ke

FRRIR T LR~ FFARE R AR R

e
\\\



=

-
A

N

L8 RERBEEAPPER C BHEI P o R ELAP 0

HEP w5 Wjedp s RT LR ~ L3744 8 2 372

Hip iz st dp My HELELLD - JUE S F
st 2 RS2 A A ATAZ L P~ 5000000
0000 ® & 7 itéﬁ%ﬁﬁfﬂ}if'\”ﬁ L P 113#8% 19
PEEF S 1130030380%31 Bt~ % - B EARFREL
JEZ?16p — h#id %2008403%31 ,ﬂ“]" et AR

FRERGFF R T113#97 200 A 5 4284 173 511300057
088 3 2 Hit v ¢ BT S Mtk hn gkl 43
BRRERR S /w\f{ai A f\“'z*fLrF‘@ PARRE A A R
HAELGER - RFFRT PR E1FE > S 24

&%k
Mk S Fa kG S 113#40 425 pF > A%
BHArg 2 pARAGEE D > AW M MLINER k£ L
FE R fedp R Y S AlexF 0 fEE G @ BT E B
i AR 11337 220 FIR FRT & BB LEHF
T e B A PR A EirAlex 0 Alexi B FEIRE AR
o Flpt g F i g AR ARE S Alexflil G &R AR
%ﬁ’ﬁfiﬁﬁ Fadp RAGHE - E ARG T
ENFREFTHRSRET > 23 A 4FE 0 T8 FAlex 0 Alex
e B W ERL T e P R AR
WEERATE P RARET LA 22 g p AR A G
;éri PR s T IR S 9 o S Ry A S0

30 RPN

(]
N
X
2

(—)‘;tﬁ 113#47 9p £ 37Y P ARABEL > ApR E e

OFOOB000005.2. ¢ Ferged 3 OO A PN » #F B A
RagaEFDN ) THFEAFMLINER &2 02 2ix+
jppe s 3 LINEFSfiAlex ™ £3 @ % 5 3 sisv i p W% f 5
FEZEETH > T* e P25 - #1706 5.000000000005

2 o~ g 427 E.000000000000850 0 = ~ 5 F SR FHREL
000000000000005 & = f& » ¥tdord £ 9750 22 A > 35 Aot 4

b
i
mj



SRR TR 0 R R AT 20 A KPR @ ot & T
2PER o Mot A AT 2 B ER M~ Aot A AT 2R 2 B
SRl S A T’ﬁ 4R A eI ?@FE’ «‘fp 7 (A
EX5217 2 %367 ~ &2 53T 1 % 43?) R AR
Thiz HEeslr (LELSI01F 2 105? ) A
A EEmEE g (LEL R 2 5147

A A B2 AL FERE R4 ﬁ;‘xﬁufg NE S
SRR LI (LEE51297 2 %1407 ) me 4,%&%

WERPE 4 (LES ST 2 F149F ) ~ 494 238
et ez R k> (LEX %1935) ;«;;frwa‘wa@%?
Epr2 fpor (RELH201F 2 %2057 ) ~ 24374 pue o

Rz i B RRESERLLS (LES

F220F 1 F238F ~ H241F 2 %2507 ) 5 AR
gz dnr (AEL52017 2 % 63?) LAFA BRI
Bz wgRedr s Wit s FRTHEEARLLIN (LEY
F2T9F ~ %281F ~ %288F 2 %2947 ) + &3 A B AT

B2 #ﬁ;”r(ﬁlﬁf‘s%ZWP,L 5$299F ~ 25 5301F =
F302F ) ~ A RLNAELHEHF RS (RES 532
9F & %347F ) ,?F)’r&##iﬁif“%@ﬁfﬁ i (LESS
349F = %351F ) ~2FAHEMK LI Hit e s R BH
L APP# B ~ 2% %qu oo om L edy o~ TERgE = 3 TEE
il (AEX536TE 2 %4151 ~ %4217 & %433
) ;?meﬁ% CEPEL B (LE S H435F 1 %4
37'?”) R BB LRk 4?;%&—1‘%1}#%?“ s HE s
21 (51,5?’5; %403 F 3 %4567 ) ~ A2 % - {75000
00000000%*5 P2 B RATHERILEP (EL§“$ % 461
P I %4647 ) ~#2 Fa2 £70&5.0000000000005k = 2.
LZoRATHRZI P (LEE5467TF 2 i’M?Ozg ) ‘71'}3’»
2 5t w SRR 5L000000000000005L = 22 E 2 AR F
2 h Pl (LELFATIE I %475F ) ‘i‘iv—-'fé’#’fiﬁ‘”
7113287 16 p - B#id 3 % 008403532 H gt (L%



$29F 2 H3IT) ~ 4P AT
P 3 511300303805 5 % 4w i

\

’ﬁ “212}5’1

P

B~ o 52" £ R 1 :

B T3 511300057288 0% Htiz (AW E 5417
E)‘i%OOOOOOQOHMHEGJH
14000008050 a0 F % pefElG 2 Y 353 ~ BEAF TR L
B 2 AT (R RA) (EL}%' ¥ %1197 2 %125
F)mivsa 1 REF > AHRE -

(DIpz gt 2 2 % ¢ P42 % — 4LFHE © ~ B 4LFE S 5N
SUEHE = % > oGtk s > 2 (D% - 4276 =~ %30113#6
P20 2346~ 18 M Y o A R po TR EF 2 p
?J:A)@ xgtf—r,e/gggﬁ_, jt"j/é}%}* "\"s’ﬁﬁgﬂ&)&
(REFAEFTEFIZS2D 5535 ipi&ﬁﬁ#) v ¥
WL EA0TP (R AR T TiERIZ %20 %130 5° 1
W s si]) it o s TRBELSFEP 2 ERGARE LA
zt'd\;tff FREFH R P RAEGEFS ”’%] rH
pARARERTE FRTZY 2 ABBEPING - 5k Jf&#
EFiShel L A% @ i 0TPfag i 1 2 B 20 Y vk
R S TS 32 AR TP QFa 4L 2 A13£6
ihp y%j\ f—?Sang:lf"de 2o zmu B R A 2& issv‘r geﬁ4 4
BERBEFELHRFER S (TEEF T BIBHRED RS
FHRM) o TEEA0TP%RE (B as%EM5.0000000000)
?*ﬂﬁ%m%ﬁ’ﬁiﬁ Pt a2 @ 2742
fFhE #AC]13EG? 3P R Ny BRFANEHE T

RAGHE % E (TPE FFRIEFHD RAGEE
FoE) > ALY S %é%%%wmwi@ﬁkﬁﬁé%“
%%£?+émf—a’@7%&*#wﬂa%W%- @ @i

Ffﬁqg"{: ’ rgi/"-,ﬁ ‘E-f”;fﬁa %-@ﬁﬁp;ui FL ; x H g = ¢
%ﬁ’%ﬁﬁ%ﬁ?~4ﬂ~“ﬁ%ii%4é%?%’%
Fr2idargai Tiad OO0OFOQOROE000E000
B~ FE T EH 5 10000000000, ~ 2 Emit 4 s (fe

5)1)( 1—3

FER



0x393000000000.com; ~ 1 iF2@ % FTOOF P A~ 4 3
3 OO®FOOBOEN005, » 2355 - HY rapt > &
ﬁﬁ—l’-im‘eéK%J_ FPREAR L BFY T PR LR
Fhoopad oA % R4 R 5L000000000000008L = 2
SRATHRZAEP W (iﬁr% $4T3F 2 %4757 ) ~ % -
PEARFRFIISAES? 16 - B F % 008403500 2 H
i (ELIE‘JS%29E $31F ) ~ - P ERFHRFII4ED?
12p - %@l F % 0043105 Fw Zip (LA F % %263
- %2665 ) ~ERPELAERFF I2T113E8219F
BFEF 5113003038053 2 H gt (L %5 %35F 3 %37
) ~EFapEAFERFFIF14#247 18p 3 511
400140265 Fa ¢ #ASnY#c itk = dp R AL (LR 3B ¥
52097 1 %262F ) ~ o HANE ERF m’%*p P 7113
£9720p A H4LE FF %1130005728%L 302 H it (R
LHAIT I H543T) ~ oGP EAFREF L2114
EF4715p M §HRE T3 5114000294253 FA L B 2 A A
F ,}IZ{ A ;spa > ,,J:E A - %FPB—FK e %5 %%@I%] ~114F 475
235 Ao 4L T F 511400031585 FA X TR B L Y
B AATHE (ARELF25F 2 %249F ~ %225519
I %258; ) ~REI4ED? 19p o BT R EE2A (LR E
EF2IBE T F2T5F ) ~ P EMpu i Lo bl
4#5% 29p 5 #0F 5114950115355 F&iz 4 H31* (L R
FEX %2197 2 %2837 ) ¥+ ©
(E)2R e y£¢ BBtk =@ pFAT g @ 0TPR 2 2 52000000000
08LY A 5 TR ARG, » T2 G * 2 (5T H
W%’@ﬁwaﬁ¥ééﬁﬁﬁﬁw@¢ME?~»¢_§
A® <& % E A 3 50000000000 ¢ F A FoE (L E
FATE ) ~P #R i Bedrhiass s (A5 %600 ) %
g xrFEsaptra T453 OO0O%OO0OROE000
50005, » F 2t 2 P g ki > LT a 200
FOP AT F P BES — aEeiTe  BTEAER

w®
St
mi



LE AEEME S A d 2 (T A A Y pRE SR g *3*,\17,1&
AABAFH > ¢ 7R FME A - FHELEE LT 4
AR F P AR o Rl T B B A R
SEER R éﬁiifﬁ*14ﬂﬁﬁ§%@ﬁ%ﬁﬁ
e BF o d I E R R P A L&Y PRE S 5E
: 19 4 2 tE 2 ’mJ,;FFA%lﬁlﬁp 'Ed
AR SR N I o AR A R
Fod FHEBE Lz AL B R
%ﬁ,—i @ﬁvai%$f1-¢%@rﬁw%’:%
PAERAAFEPERZES CEAFEFRERY L F
2o URMWITTHEBE IS 2 F"‘/#E’ oo AL MAEATY
Yo B itk = B o2 20 8 0TPS% 78 48 2 @ﬁ:ﬁ"l‘ B H
T A Er pARAEHE E/A\AJ['F'“:,PF’“‘*ﬁ
Ty TRl s ATt s 2 EX
H*m4ﬁuérﬂﬁ$iMwJ‘r%ﬁ%ﬁ¢%J‘rm
an | ¥iEp F (AES513F 2 %21F ~ %457TF ) ~ &%
HEDHZESIF2APMEEEROR (L RFS567TF 2
#1007 ) » Bf B RS RAE S BERBTE FF ]
&%f‘zg,’:&?—é%ﬂ;x*ﬁi Alexth £.3 ’T%—E RAIGHE
LA SR I $?ﬁ%%&$ PR ALEERFZT R
2R P AR ET N E P fm ,% * LINE - p%
ﬁme’,@ﬁ%? SrE g GRS 2 Wi P44 R
FHUBRRS G o 0 EAR AW A Ho RE 4
¢?$:t ek R R R I Pl o
BRI BFRR LR R e REPRLR AR B
Lo IR EFpRABREREERGHIRLE KRBT -
P f e B R 417 A B rﬁM%J’¢rﬁM%Jﬁ%%
W AT AT 0 B R g BB EF R TR
%J,igﬁ%ﬁ&ﬁﬁﬁﬁ@éﬁﬁé’@&%ﬁ%ﬂ
THeEE T 0 BRFEARLRIIE L RAEEY FHE
2o R RABHEEL Tk, 0 2B 537 5

(Q.
B

H/
34
fﬂ
Sy
o

N

CASS



THhocd | o T BERATEAL P ARCBED TR A A
i e A AR e RARES Y RS R (ARG
T 51357 2 %139F ) - Bt P BAriRR & 2t m o 4
FEDR G RACD o BBRBFFH K F M1 B AL R
FHET > D RAEE S DT RET ARk

AT ;ﬁ—f;\ 15'—-F ﬁ‘!q WE T ’:’ng'ﬁ‘—}‘ «}rg;jg_
;l%ﬁ » 3 %s‘@%ﬂ:“ mﬁééj L HESE S R R

HAHE YL X134
”Mﬂﬁﬁﬁ~ﬁﬁ$ﬁ¢%?§;;*ﬁ%’mﬂ;%#
LY IR A s §J§%Eﬁ’zﬁ; F '}-—rn &r* B 5k 4G

&
B 7}15;%1 B ’* A f&?ﬁfﬁi B itk e é_;ii = l?%‘“_%
VEPAL LAV IR R RS R PR S
HEE- AR TLrHPM " 2w LT 8 A
TP AR A RHEEw AP A 5 REF R &
B RETHANTRE I > Y AE2Z 22 FEHFE

FmA L F IR k2 F e H B AR o

Rt orit s A A RABBEHLABEEFTHS 6 A »
iﬁéﬁp RoRGBEICEAFMAET AL ERRTS
TR 4;;/*%@7 + ‘

Tw

A
ﬁﬁﬁﬂﬁﬁﬁﬁiﬂﬁ%w@ &¢*$ﬁ*”ﬁ A
FLAEPER-p A RERY 0 M BRI D EREN R
e AL O S TR N GV NEITIE N EX: SAE " 4
PRz o BEHEIERP > &k TREFE DML | 2
e U SR S EE

s

FAR



1/ g ,

F
1872 &R AP iR (RIEDEFEEL (P
RE) T AR A PRZEF Pl LR
FoREERELFAAMY RS PRI FALAFLS
Eg2 22T Hrq ¢ sFEEL -oafletprs2 0
Fet ABIBRF e > LHRF P RS BT BRE P
%’?ﬁﬁiﬁﬁﬁ?ﬁ’ﬁﬂﬁk’”ﬁM AR
,@fi—*ﬂz ) ""P.El’ﬁ %Igé‘;_tfé I A S DA =t &r,ﬁmﬁ;ﬁgéi ; ,’,’j«
’ ;&ﬁoﬂgﬁ‘%f4aé%A@ /”@
CE AL TR w’xfﬁﬁﬁ%ﬁ%%*@Aﬁﬁ
?’ﬁiﬁﬁﬁiagmﬁﬁ FRAE AR L
PEAASNE AL MG o HI R ARG PIEd F P
et v PR AR & BRI
PoF ek ARNBELHE S REF ARG ﬁdﬂz v (R
£ ﬁ’ﬁyﬂ{,%géwﬁ?%°“&w@
ﬁ’?%jﬁbéﬁ\%%4é§%%%”’ 7 i
i R p RABELEFRE TV v £ R
e = ’tbyf;\—ﬂf‘;%_,—é"%*%o Flpt o dom I F 2 d
B2 PEFEE B3 Vs h PV s ERE
I gj\ui@kﬂ’# A EBR PR £ IF;;%%@»MQ)}GQ’EJ_E; y &
YR SRR S EP O 2RI E
Ll ERL G S GO RER S
Eh O BERLFL R A3k EL s P ERLT
ZREHSTFAGEDLFZAAE L% Vol o T
ﬁﬁig’gﬁéﬁdﬁ’ﬁ&ﬁ; tﬁgdﬁﬁfﬁf\f E“*”'fr'@gﬁl
H2 g o Wﬂﬁf%%g@,i&w“’i@ﬁ%@ﬁ
P2 ZRpARAERE RIS E 0 Y PR
B ARABBEIET  EAZATRIPME TR wﬁﬁ’ﬂl

BV s R TR A RALFHELT R <

¢
i
AN
i~
IRy =\

AR



BopRABRER TRELAE, A REEREY PHOT
FrpE o SRR p RABRREICE T %}”PIN/F%KE SR A~
FoOMERRALTE S A AR I PEE > 05 MOICAP seiniG 2 g
B s d L ERAFTHRIFGAET S R R EER
S E AR EaE & _E'/A,\j“}f(;"_ » X RAIGgTT ke TR

FLo B2 BR 2 s PREE S v 'A—H;%aésj\ LRk B
N

F
T AAfA s AARTABATAH S AT SRELY
W PRE TR G A SO F AR PR AHRT T
'fr' ’3—& 7+ :I;:K-JJ:F]-;Zz' I wEFRFEF2RES
Cille s I E’*4®Z‘ R ERY G g R
@?$@~%f ﬁﬁ + B RRBR R pRTHE
PHET & AR AR RS0 R b SR

EE%‘@&- ﬁ’ﬁﬁﬁgéﬁé%AE%’ﬁ@%
FpRABHETRL P 7F?7ff—7’ ChARA BB LY v
PRTE BRIV R o RE R L PR E L o f T
Q%E%Aﬁﬁﬁﬁaﬁpwﬁﬁ FISE2 e A2 Sfl
pARABREILIEH TAlex ) 2 4 2.5 7 AT AT 2
ENTL YA F P A A o g B A 2]
AR RRSBFESFoomA L EREE > LN
HpARABRERFEN SR IAH  IoP Y p ARG
o N RABIRARTT o EP AR TR S 1R
#HaEPE2TE > @R A rEeaR e (R FAEE A
TRV R ETERAER CFEBAMAZE) AFF R
AR FEACBATREGR G ) AT /B AL LT
Rt P RAGBEECH BT ERY > RERL AR
T2 1803 TAlex, B ke %QB RGBT IE AT PE
#ﬁ»d%g’?iﬁmﬁ% Rl 5 B 3 B2 'ﬁ?ﬁéf*

FoOGEEAL G AR A S EATY PR R R R
LA AR LA E RABHEAE T EATY AN AP A 2

é\a};mvilipﬂ”ﬁ)& "J%L7AT§$’E§JZ'}E4?T1;'

7N

Atk s iRl e RE A FHAZE - EFHRS

&=

2
|

C



AEEFHITRS  AE S F AR ST G E Ik
AP 35T 0 '/#ﬁ;ﬁ 22 pRABHEREY A
O XRELINRIFHEREREY o YV E o FEA R LT RENE
éﬁﬂﬁf??ﬁﬁwﬂkﬁﬁ‘ﬁé%ﬂ%ﬁﬁﬁﬁ?ﬁgé’
EREZNEEY UFAL LSS TEA DR T
#oRKES LTS TAlex, 2 2tagn o { AKFEPHLET
SRR RIRET N EFNELTV R LR -
A3 8 dogF G oA LB A REYRE) R AEH 2 58 R
3 e %%ér@ﬁﬁ%@ﬁ%%ﬁﬁﬁﬂﬁquhi—
fBitHh T b o AHEFMICE p R KBRS (76 T EAPP
PR RARE R SRR KRR TR BERE
ﬁﬁ,?ﬁ@%&@%@&aWﬁoﬁwﬂwaégié%
PR RAREIECEF LT FIERF - 2R R
?rﬁijﬁiA%Eg?éfimﬁJ’&?pﬁ%%%

FERATHRIGAZT £ PR Hp R A
MEIEHREBL Y o Ly EEE O L RREIT A
ME M PR ESRE L RIET 2 p RABERE
A A ERE P AL "Alex | 224 P AL BV IFLE L E - ik
2 pRABGET R REFEBRITETHBMAE B MA P
Bz 1 ER@FH¥ > v AEk HAZ mfti,bpi’ﬂiﬁj’ﬁﬁ

&
[t
il

BIEHBPA 2 A FE TR 0 N R R B LA LY &
B 2l REY 2 G BEESER > HRILER > gt 7 g
q4p o

‘Z‘*‘&
R
=
>\_.
‘W—

E

P AR M B £ R S > fRd AL P Y PR
f@%%ﬁ:&ﬁéﬁﬁﬂm’m@& L

e

2

‘ f“%’kif*?ﬁ%;—ﬁ}\lex@i T Mg RARE S VAE
Bad hET ARG TR LR E P R

o BB ER z’\&":gjfﬁ‘rﬁdﬂf i (AR%ES 513
BE 2 %1397 ) » F i At e TipeEAlex, ~ T4
¥E 14, > Thuan, #3Ep % bt’éﬁﬁ:ml“ﬁ’* kx|

b
+
|
m



2 B SE R ROk s 5 Bk P B ATRElT &t
Ie o AAFEGR G RACP G BHBEH K F SRR AR
2. RPEE 1/—;=§ » TR f\%/\f&“z"j’é\dfﬁﬂ"i- *E3
B B"%Jg’?‘ﬁv B oo o

2.% p R4 *&"é_m; B rLeRELSE BT UG
W e P ET PR Y PHRAE 0 BldedR R~ B

ﬁéﬁﬁ%‘@%ﬁ%4~Eﬁ¥tﬁ?~%@?#ﬁ%ﬁ
%ﬁ’ﬁﬁﬁ%%ﬂ@ﬁ%%*ﬁé“’%é—%A%W’
éapﬂﬁ@“@~aéﬁﬁ o AR SR A
ﬁxé”‘ AN SN SN L SIS L
ﬁ’ﬁwbﬂﬁgﬁﬁyﬁﬁ%ﬁiﬁﬁé%@ﬁiéa°
3RS thd hET J-M‘ﬁ;%i 1 RARBEEF LA FE LA T
ZEAR A K- f’\ A f@?ﬁ LAz A HE S

BRI L AR B RE S bR
PR M AL ﬁ‘r’ﬁg\:? [RERES I - N N WS
SRR R RS S L RN SRR T S FY]
%ﬁﬁ%s%4fﬁ%?§ﬁi,?ﬁ»%§@ i T
P g5 e B ET NI RE T Y AR 23 F
ﬁ&ﬂﬁ%%i FER N 2 B g B A &R o

(E)sx + #rif ”?I?f@%lﬁﬂfgﬁpﬁﬁﬁiﬁ&u%ﬂﬂjﬁi
iﬁ’ﬁé”%’ BR§ IEAR R S D 4 g
Z AR e LS P2l 0 XA i«"i%f&“/ﬁ
P2 3R E O BT T RDNBRERIRT T2 TEAE
¥ FouA o TRFLFILFEREE G RET
FeAr b T pELILT B o B B oo

ST RS E RS BRT UIIbER T N2

THERMREFES > RN AR T F RS RSB E
F

(3
B
+#



£ iz B et (7B AE o
4 = EN x 115 = 1 3 20 2
MNEFe R FHEEZE P OFEE
EF OBER R
= 7T ST %
Mt rAFEPERARZE o
-G
I
¢ 3 EN m 115 = 1 L 20 P
CGED |
S |2 A TE T e 2 pF R WA AR [T
HL (F74 %)
1 |=#> |[EuEF= |[[13#62 17p 10 105 ~ ¥ — 47
2 Pl 3F e =
2 |£Em (EHF = (1113262 18p 1 (1)bF ~  |% - 4247
=, APE164 37 (2bF ~ |tk =
(2)113#6* 18p 1
ApElTA 3
3 |2 |(EdF = (1113#6228p 1 (155 ~ |%- 42
= P04 3F (258 ~ |k
(2)113#6* 28p 1
SEED3 A 3F
4 (M |ErE e |113#67 26p 9pF pF =~ £y 4
2. 8 2% bE £
5 |Ems ([EukF = (1113267 28p 9 (158 ~ |[Fa i
2 P64 3 (2bg ~ |&
(2)113#67* 289 9
104 37
6 [Easr |E LT [113#67 13p12 (108~ |5 &F
3. P A 2F bE =

#t=%




(\ER)

T |[thFEL |(E KT = |[13E62 13p 11 pF ~ ® e
> P00 A 3F bE

8 | &% [EuF= [113&67 12p 15 |1§ =~ ® e
=2 P28 4 3 tE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8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政樺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249號中華民國114年8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0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政樺可預見身分證件係重要個人資料，倘將身分證件交予他人使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藉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基於縱所提供之身分證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初某時，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號之中華郵政臺南西華郵局內，將其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嗣有詐欺集團成員取得該等資料，即用以申辦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第一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銀行帳戶）、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富邦銀行帳戶）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轉入如附表所示之帳戶。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的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范靜芳之指訴及其提供之交易明細、對話紀錄各1份、告訴人姜廷璋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影本、協議書、現金繳款單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坡派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各1份、告訴人王滿婷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轉帳紀錄1份、告訴人陳阿月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存摺影本、匯款單據影本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三峽派出所刑案照片黏貼紀錄表各1份、告訴人洪瑞璘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轉帳紀錄、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各1份、告訴人蔡思敏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刑案現場照片各1份、告訴人林美甄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長興證卷APP截圖、匯款交易明細、臨櫃匯款明細、出金明細、面交收據、照片各1份、告訴人金翰揚之指訴及其提供之金融卡翻拍照片、對話紀錄各1份、一銀帳戶、華南帳戶及富邦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門號0000000000之申登者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中華電信通聯記錄查詢結果各1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立人派出所照片黏貼表、被告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檢察事務官當庭翻拍照片各1份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4月初某時，在臺南西華郵局內，將其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Alex等情，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113年3月22日因為需要資金，透過大江當鋪業務小婷介紹認識代辦貸款業務Alex，Alex說要確認聯徵資料，因此請伊寄送自然人憑證，後續Alex稱沒有適合的貸款方案，伊就要求對方寄還自然人憑證，但一直都沒有收到，直到發現名下帳戶被警示，伊有去報案，並詢問Alex，Alex說他已經離職，他任職之前公司也已經消除資料；本案發生前雖然知悉自然人憑證可以查聯徵紀錄，但不知道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數位帳戶，沒有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4月9日重新申辦自然人憑證後，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號之中華郵政臺南○○郵局內，將上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LINE暱稱Alex即徐嘉亨使用；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該等資料，即用以申辦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後，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轉入如附表所示之帳戶等情，均經被告所不否認，並有告訴人范靜芳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7頁至第36頁、警卷第37頁至第43頁）、告訴人范靜芳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見警卷第101頁至第105頁）；告訴人姜廷璋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111頁至第114頁）、告訴人姜廷璋提供之佈局合作協議書、現金繳款單據、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129頁至第140頁）；告訴人王滿婷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141頁至第149頁）、告訴人王滿婷提供之轉帳紀錄1份（見警卷第193頁）；告訴人陳阿月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01頁至第205頁）、告訴人陳阿月提供之與詐欺集團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225頁至第238頁、第241頁至第250頁）；告訴人洪瑞璘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61頁至第263頁）、告訴人洪瑞璘提供之轉帳紀錄、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279頁、第281頁、第288頁至第294頁）；告訴人蔡思敏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97頁至第299頁、警卷第301頁至第302頁）、告訴人蔡思敏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見警卷第329頁至第347頁）；告訴人林美甄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349頁至第351頁）、告訴人林美甄提供之對話紀錄、長興證卷APP截圖、匯款交易明細、面交收據、「鄭皓仁」工作證照片各1份（見警卷第367頁至第415頁、第421頁至第433頁）；告訴人金翰揚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435頁至第437頁）、告訴人金翰揚之提供之金融卡翻拍照片、對話紀錄各1份（見警卷第453頁至第456頁）、被告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61頁至第464頁）、被告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67頁至第470頁）、被告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73頁至第475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29頁至第31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35頁至第37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41頁至第43頁）、臺南○○○○○○○○114年1月6日南市府北戶字第1140000080號函暨李政樺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戶籍資料（現戶部分）（見原審卷第119頁至第125頁）附卷可稽，是上開事實，固堪認定。　　
　㈡觀諸以被告名義申辦之第一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富邦銀行帳戶等，均係數位帳戶，且①第一銀行帳戶係於113年6月2日23時46分18秒線上申請，於線上使用內政部簽發之自然人憑證進行身分驗證，其身分驗證方式係透過自然人憑證（依安控基準第7條第1款第2目為最高信賴等級機制），另輔以簡訊0TP（依安控基準第7條第3款第2目第1子目為中信賴等級機制）確認身分，並依照身分證明文件影像檔及身分基本資料等進行審查。又使用自然人憑證時，需輸入其申請自然人憑證時所自行設定之用戶代碼與PIN碼，經系統檢核無誤後始通過身分驗證，而簡訊OTP係發送至李員於申辦數位帳戶時所留存之行動電話門號；②華南銀行帳戶於113年6月5日線上申辦本行SnY數位帳戶，經以自然人憑證實體卡及憑證密碼進行身分驗證開戶（即透過讀卡機插拔與自然人憑證密碼），並經簡訊OTP驗證（簡訊驗證門號0000000000)、電子郵件信箱驗證，與本行審核後完成開戶流程；③富邦銀行帳戶於113年6月3日以網路方式申辦，驗證方式為採「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即運用讀卡機插入實體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線上申請時會寄發動態密碼至申辦人行動電話簡訊及電子郵件信箱，申辦人需於指定時間內回傳方得進入下一申請關卡，惟均無進行視訊連線確認等情；又上開帳戶申請時，除有被告姓名、生日、戶籍地址等個人基本資料，所留存之通訊地址均為「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行動電話均為「0000000000」、電子郵件信箱為「feox3930000000oo.com」、工作公司為「○○虱目魚粥、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且均有一併申請金融卡，金融卡均係郵寄至上開通訊地址，經蓋用「李政樺」印章收受等情，有被告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73頁至第475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29頁至第31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4年5月12日一總數通字第004310號函暨回覆說明（見原審卷第263頁至第266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35頁至第37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8日數業字第1140014026號函暨線上申辦SnY數位帳戶相關資料（見原審卷第259頁至第262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41頁至第43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5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2942號函暨被告開戶基本資料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驗證資訊、交易範圍、114年4月2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3158號函暨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開戶基本資料（見原審卷第245頁至第249頁、第255頁至第258頁）、原審114年5月19日公務電話紀錄2紙（見原審卷第273頁至第275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4年5月29日南郵字第1149501153號函暨郵件查單3件（見原審卷第279頁至第283頁）在卷可憑。
　㈢然申辦上開數位帳戶時所傳送簡訊OTP驗證之門號0000000000號申登人為「李承儒」，並非被告申請或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連線IP位置用戶為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臺北市大安區等情，有門號0000000000之申登者資料（見偵卷第47頁）、中華電信通聯記錄查詢結果（見偵卷第65頁）附卷可參；又寄送金融卡地址「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並非被告之戶籍地或居住地，被告亦無在○○虱目魚粥工作，因此上開情節與一般幫助詐欺、幫助洗錢，充當人頭帳戶角色之行為人，於申辦帳戶時均會填載行為人本人個人資料，包含電子郵件、住址、行動電話等，足資金融機構認證以完足開戶程序，以達幫助詐欺集團獲取人頭帳戶等節不符，反與非具共犯犯意之人因遭詐欺集團詐騙獲取部分個資，由詐欺集團成員以受詐騙之人名義申辦帳戶，詐欺集團為掌控所辦理成功之帳戶，而留存詐欺集團始可收受之電子郵件、地址等資料，使金融機構於聯繫受詐騙而被冒用之人本人認證時，實係由詐欺集團冒充該本人與金融機構聯繫，一來得使帳戶開立完成充作詐欺集團犯行所用，二來不易使本無幫助犯意之帳戶名義人得知遭詐欺集團冒名開戶，以致於詐欺集團事跡敗露之情形相符。是被告陳稱未曾收受上開數位帳戶開戶時之簡訊OTP驗證碼或金融卡或其他資訊，不知遭盜用自然人憑證或身分資料開立上開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富邦銀行之數位帳戶，尚非全然不可採信。
　㈣又被告提出與「代辦業者Alex」、「當鋪業者小婷」、「huan」對話內容（見警卷第13頁至第21頁、第457頁）、與當鋪業務對話紀錄1份及相關對話截圖6張（見原審卷第67頁至第105頁），並稱：伊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小婷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Alex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決定適合貸款方案之說法，核與證人徐嘉亨於警詢時陳稱：伊有使用LINE，暱稱係Alex，上開對話紀錄確實係伊與被告之對話，當初是某當舖通路配合介紹的，對方也是被告的朋友，對方說其朋友有資金需求，請伊幫忙看有沒有什麼貸款可以辦，因此伊才與被告聯繫，伊跟被告說，要向銀行辦理貸款都要看信用報告，所以被告寄自然人憑證給伊拉信用報告，後來伊找了一位在網路認識的銀行通路「林政憲」，請「林政憲」幫伊送被告的銀行貸款，伊有將被告的自然人憑證寄給「林政憲」，之後被告跟伊說其銀行帳戶被凍結，但伊就找不到「林政憲」了，伊沒有跟被告提到會以自然人憑證申辦帳戶，伊係將自然人憑證寄給「林政憲」，不過已經找不到「林政憲」，所以伊不知道被告自然人憑證目前下落，也不知道何人以被告的自然人憑證去申辦帳戶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35頁至第139頁）。堪認被告上開所辯情節非虛，被告確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　　　　
　㈤而自然人憑證的主要用途是作為網路身分證，讓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安全地進行各項政府線上申辦服務，例如報稅、查詢戶籍資料、申請健保卡、查詢勞保年資、所得資料和財產狀況，及透過聯徵中心查詢信用報告等，應為一般人熟知，被告也表示知悉可以自然人憑證查詢信用報告，並於113年5月14日請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查詢信用報告，則其為貸款查詢勞保、財產紀錄、信用報告等徵信資料而提供自然人憑證，顯非出於任何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為之。況最後係由徐嘉亨將被告之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並非被告將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縱事後遭不詳之詐欺集團使用被告之自然人憑證線上開立數位帳戶，在無任何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預見將遭詐欺集團成員盜辦數位帳戶，甚至進一步遭作為詐欺取財使用之情況，被告雖有疏忽未積極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或掛失，然其於發覺帳戶遭警示時，旋找小婷、徐嘉亨詢問並報警處理，並未置之不理，實難率爾推論被告有容任犯罪之幫助詐欺取財未必故意。　　
　㈥綜上所述，被告交付自然人憑證與身分證件資料予他人使用之行為固有可議，然徐嘉亨於警詢時陳稱有為被告選擇貸款方案，而取得被告寄送之上開資料，以查詢聯徵紀錄等節，與被告所述相合，又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遭人以其自然人憑證及身分資料線上申辦數位帳戶及領用金融卡等情，縱其疏未及時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既然相關證據無法直接證明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使本院達到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揆諸上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確有上開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幫助犯成立，以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係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可能，而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者，即具有幫助故意，並不以行為人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必要。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均係連結個人身分認證之重要資料，又金融機構帳戶係本於個人社會信用，從事資金流通之經濟活動，均具有強烈屬人性格，是除非本人或與本人有親密關係者，難認在他人間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個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或金融機構帳戶。若有向他人蒐集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者，依通常社會經驗，當就其是否為合法用途存疑。且數位帳戶之申設行之有年，只需上傳身分證、健保卡或駕駛執照等雙證件之正反面照片，再搭配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即可向金融機構申設數位帳戶，此為一般生活常識。因此，如無正當理由取得他人提供之上開證件，極有可能係為冒名申請金融帳戶。參以邇來利用人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迭有所聞，此經傳播媒體廣為披載，及政府多方宣導，凡對社會動態尚非全然不予關注者均能知曉。
　⒉經查，觀諸被告行為當時為31歲之成年人，自述學歷為五專肄業，並有餐飲業的工作及社會經驗，可知其非不知世事或與社會脫節者，況被告此前已有車貸、小額貸款和向當鋪借款之經驗，堪認其與毫無借貸經驗之人相比，更應知悉申辦貸款不需要自然人憑證，被告雖辯稱多年前申辦貸款時有提供自然人憑證等語，但被告未曾提出相關資料以供查核，則其上述辯解之真實性，即無從查證被告辯解之可信度。又查，自然人憑證為「網路身分證」，民眾透過網路申辦政府業務時，必須插入自然人憑證IC卡並輸入PIN碼進行身分驗證，以確認是否為本人提出辦理，此有MOICA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公告訊息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參，足認自然人憑證屬於個人專屬性的重要身分資料，又自然人憑證的用途包含報稅，開立數位帳戶、辦信用卡、申請戶籍謄本、查詢勞保勞退、查詢稅務、查詢投資人個人資料、查詢電子公路監理資訊、申辦地政電子謄本、戶政資料網路申辦、查詢就醫資料和申請健保卡等等政府業務，甚至能進行線上進行全國性公投電子連署，此有自然人憑證是什麼？怎麼申請？用途有哪些？報稅、開戶、辦信用卡、調信用紀錄樣樣來之網路資料1份附卷可查，可徵自然人憑證的用途廣泛，且網路上隨處可查自然人憑證的用途，被告既已申辦自然人憑證，理應知悉自然人憑證用途為何，其辯稱不知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金融帳戶等語顯非可信，況且被告為正常智識的成年人，自行使用自然人憑證查詢聯徵資料並無何困難之處，被告辯稱將自然人憑證交給暱稱「Alex」之人是為了查詢聯徵資料並不合常理，且被告於審理時亦自陳不知道對方會用什麼方法幫我貸，想說死馬當活馬醫的概念去送件等語，益徵被告於交付自然人憑證時其內心所想是隨意對方如何使用自然人憑證，只要能借到貸款即可，證明被告於提供帳戶時，主觀上對自身利益之考量，遠高於其所擔心的風險（帳戶被陌生人持用後可能危害金融秩序，損及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實現。
　⒊次查，若真如被告所辯係為了查詢聯徵而提交個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等攸關個人資料供使用，按理被告在提交之後，於「Alex」宣稱已寄還自然人憑證仍遲未收到時，被告應會發現是遭騙，則為防先前提供之個資遭盜用、冒用，衡情被告會有報案、掛失、重新申辦等紀錄，但被告就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未曾有重新申辦或為掛失之行為，反而放任自然人憑證予不詳之人使用，直到被告名下其他金融帳戶遭凍結才向銀行查詢，益徵本案第一銀行帳戶、本案華南銀行帳戶、本案台北富邦銀行帳戶確實係在被告操縱支配或容許下，以被告雙證件及自然人憑證認證申設成立，並提供給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另查，證人徐嘉亨雖於警詢中陳稱有向被告收取自然人憑證用以查詢聯徵資料等語，但徐嘉亨於審理中以證人身分經傳喚兩次均未到庭具結作證，則徐嘉亨是否為「Alex」已非無疑，更無從證明徐嘉亨確實為貸款人員，則徐嘉亨於警詢所述是否可信並非無疑。
　⒋再查，如發現有心人士勸誘民眾開辦自然人憑證，之後要求交付卡片、密碼或行動電話進行網路查詢時，有可能就是一種詐騙行為。無論是實體IC卡自然人憑證或行動電話APP行動自然人憑證，均具備身分識別、數位簽章及資料加解密等功能，可提供民眾便捷的數位服務。依照我國電子簽章法規定，自然人憑證的數位簽章為電子簽章的一種，在法律上具有「推定」為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的效力，此有內政部新聞發布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佐，可知隨意交付自然人憑證可能流落詐騙集團手中，為政府加強宣導事項，亦為網路上可查詢的資訊，則被告輕易將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提供予不認識、暱稱「Alex」之人，被告應可預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可能供犯罪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使用，仍不違反其本意而執意為之，其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亦足認定，原審判決率為被告無罪判決，認事用法有悖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判決違法不當甚明。　　
　㈡惟查：
　⒈並無證據證明本案相關數位金融帳戶，係由被告親自申辦，且被告供稱：伊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小婷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Alex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決定適合貸款方案之說法，核與證人徐嘉亨於警詢時陳述情節相符（見原審卷第135頁至第139頁），並有被告提出與「代辦業者Alex」、「當鋪業者小婷」、「huan」對話內容、與當鋪業務對話紀錄1份及相關對話截圖6張在卷為證，堪認被告上開所辯情節非虛，被告確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
　⒉又自然人憑證的主要用途是作為網路身分證，讓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安全地進行各項政府線上申辦服務，例如報稅、查詢戶籍資料、申請健保卡、查詢勞保年資、所得資料和財產狀況，及透過聯徵中心查詢信用報告等，應為一般人熟知，故被告為貸款查詢勞保、財產紀錄、信用報告等徵信資料而提供自然人憑證予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無何違常理之處，難認係出於任何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為之。
　⒊況最後係由徐嘉亨將被告之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並非被告將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縱事後遭不詳之詐欺集團使用被告之自然人憑證線上開立數位帳戶，在無任何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預見將遭詐欺集團成員盜辦數位帳戶，甚至進一步遭作為詐欺取財使用之情況，被告雖有疏忽未積極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或掛失，然其於發覺帳戶遭警示時，旋找小婷、徐嘉亨詢問並報警處理，並未置之不理，實難率爾推論被告有容任犯罪之幫助詐欺取財未必故意。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之新事證，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七、另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5年度偵字第2號移送併辦意旨書移送本院併辦部分，係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移送併案審理，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本院就移送併辦部分之卷證已無從審酌，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提起上訴，檢察官吳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術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范靜芳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7日10時17分許

		10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2

		姜廷璋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18日14時16分許
⑵113年6月18日14時17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3

		王滿婷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28日13時50分許
⑵113年6月28日13時53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4

		陳阿月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26日9時8分許

		5萬元

		華南銀行帳戶



		5

		洪瑞璘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28日9時6分許
⑵113年6月28日9時10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華南銀行帳戶



		6

		蔡思敏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3日12時21分許

		10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7

		林美甄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3日11時55分許

		5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8

		金翰揚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2日15時28分許

		1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8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政樺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

字第2249號中華民國114年8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0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政樺可預見身分證件係重要個人資料

    ，倘將身分證件交予他人使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資料遂

    行詐欺取財犯罪，藉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基於縱所

    提供之身分證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

    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初某時，在

    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號之中華郵政臺南西華郵局內，將

    其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

    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嗣有詐欺集團

    成員取得該等資料，即用以申辦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第一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華南銀行帳戶）、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富邦銀行帳戶）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對如附表所示之人，

    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

    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轉入如附表所示之

    帳戶。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

    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

    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

    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

    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

    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3年度台

    上字第4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

    ，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的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

    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

    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判決意旨參

    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

    述、告訴人范靜芳之指訴及其提供之交易明細、對話紀錄各

    1份、告訴人姜廷璋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

    表影本、協議書、現金繳款單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坡派

    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各1份、告訴人王滿婷之指訴及其提供

    之轉帳紀錄1份、告訴人陳阿月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

    、行動電話截圖、存摺影本、匯款單據影本及新北市政府警

    察局三峽分局三峽派出所刑案照片黏貼紀錄表各1份、告訴

    人洪瑞璘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轉帳紀錄、對話紀錄、行動電話

    截圖各1份、告訴人蔡思敏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刑

    案現場照片各1份、告訴人林美甄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

    錄、長興證卷APP截圖、匯款交易明細、臨櫃匯款明細、出

    金明細、面交收據、照片各1份、告訴人金翰揚之指訴及其

    提供之金融卡翻拍照片、對話紀錄各1份、一銀帳戶、華南

    帳戶及富邦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門號00000000

    00之申登者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

    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

    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台北富邦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

    28號函及其附件、中華電信通聯記錄查詢結果各1份、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立人派出所照片黏貼表、被告提供之

    對話紀錄截圖、檢察事務官當庭翻拍照片各1份等，為其主

    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4月初某時，在臺南西華郵局內，

    將其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

    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Alex等情，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

    犯行，辯稱：113年3月22日因為需要資金，透過大江當鋪業

    務小婷介紹認識代辦貸款業務Alex，Alex說要確認聯徵資料

    ，因此請伊寄送自然人憑證，後續Alex稱沒有適合的貸款方

    案，伊就要求對方寄還自然人憑證，但一直都沒有收到，直

    到發現名下帳戶被警示，伊有去報案，並詢問Alex，Alex說

    他已經離職，他任職之前公司也已經消除資料；本案發生前

    雖然知悉自然人憑證可以查聯徵紀錄，但不知道自然人憑證

    可以申辦數位帳戶，沒有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4月9日重新申辦自然人憑證後，在址設臺南市○

    區○○路000○0號之中華郵政臺南○○郵局內，將上開自然人憑

    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

    予LINE暱稱Alex即徐嘉亨使用；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該等

    資料，即用以申辦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華南

    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0號帳戶後，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

    術，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

    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轉入如附表所示之帳戶等情，均經被告

    所不否認，並有告訴人范靜芳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7

    頁至第36頁、警卷第37頁至第43頁）、告訴人范靜芳提供之

    對話紀錄1份（見警卷第101頁至第105頁）；告訴人姜廷璋

    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111頁至第114頁）、告訴人姜廷

    璋提供之佈局合作協議書、現金繳款單據、對話紀錄截圖各

    1份（見警卷第129頁至第140頁）；告訴人王滿婷於警詢時

    之指訴（見警卷第141頁至第149頁）、告訴人王滿婷提供之

    轉帳紀錄1份（見警卷第193頁）；告訴人陳阿月於警詢時之

    指訴（見警卷第201頁至第205頁）、告訴人陳阿月提供之與

    詐欺集團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225頁至

    第238頁、第241頁至第250頁）；告訴人洪瑞璘於警詢時之

    指訴（見警卷第261頁至第263頁）、告訴人洪瑞璘提供之轉

    帳紀錄、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279頁、

    第281頁、第288頁至第294頁）；告訴人蔡思敏於警詢時之

    指訴（見警卷第297頁至第299頁、警卷第301頁至第302頁）

    、告訴人蔡思敏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見警卷第329頁至第34

    7頁）；告訴人林美甄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349頁至第

    351頁）、告訴人林美甄提供之對話紀錄、長興證卷APP截圖

    、匯款交易明細、面交收據、「鄭皓仁」工作證照片各1份

    （見警卷第367頁至第415頁、第421頁至第433頁）；告訴人

    金翰揚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435頁至第437頁）、告訴

    人金翰揚之提供之金融卡翻拍照片、對話紀錄各1份（見警

    卷第453頁至第456頁）、被告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

    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61頁至第464頁

    ）、被告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

    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67頁至第470頁）、被告台北富邦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見警卷第473頁至第475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

    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29頁至第31

    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

    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35頁至第37頁）、台北富

    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

    005728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41頁至第43頁）、臺南○○○○

    ○○○○114年1月6日南市府北戶字第1140000080號函暨李政樺

    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戶籍資料（現戶

    部分）（見原審卷第119頁至第125頁）附卷可稽，是上開事

    實，固堪認定。　　

　㈡觀諸以被告名義申辦之第一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富邦

    銀行帳戶等，均係數位帳戶，且①第一銀行帳戶係於113年6

    月2日23時46分18秒線上申請，於線上使用內政部簽發之自

    然人憑證進行身分驗證，其身分驗證方式係透過自然人憑證

    （依安控基準第7條第1款第2目為最高信賴等級機制），另

    輔以簡訊0TP（依安控基準第7條第3款第2目第1子目為中信

    賴等級機制）確認身分，並依照身分證明文件影像檔及身分

    基本資料等進行審查。又使用自然人憑證時，需輸入其申請

    自然人憑證時所自行設定之用戶代碼與PIN碼，經系統檢核

    無誤後始通過身分驗證，而簡訊OTP係發送至李員於申辦數

    位帳戶時所留存之行動電話門號；②華南銀行帳戶於113年6

    月5日線上申辦本行SnY數位帳戶，經以自然人憑證實體卡及

    憑證密碼進行身分驗證開戶（即透過讀卡機插拔與自然人憑

    證密碼），並經簡訊OTP驗證（簡訊驗證門號0000000000)、

    電子郵件信箱驗證，與本行審核後完成開戶流程；③富邦銀

    行帳戶於113年6月3日以網路方式申辦，驗證方式為採「自

    然人憑證」進行驗證（即運用讀卡機插入實體自然人憑證進

    行驗證），線上申請時會寄發動態密碼至申辦人行動電話簡

    訊及電子郵件信箱，申辦人需於指定時間內回傳方得進入下

    一申請關卡，惟均無進行視訊連線確認等情；又上開帳戶申

    請時，除有被告姓名、生日、戶籍地址等個人基本資料，所

    留存之通訊地址均為「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

    行動電話均為「0000000000」、電子郵件信箱為「feox3930

    000000oo.com」、工作公司為「○○虱目魚粥、臺南市○○區○○

    路○段000號」，且均有一併申請金融卡，金融卡均係郵寄至

    上開通訊地址，經蓋用「李政樺」印章收受等情，有被告台

    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

    易明細（見警卷第473頁至第475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

    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29

    頁至第31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4年5月12日一總數通字

    第004310號函暨回覆說明（見原審卷第263頁至第266頁）、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

    80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35頁至第37頁）、華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8日數業字第1140014026號函暨線上

    申辦SnY數位帳戶相關資料（見原審卷第259頁至第262頁）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

    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41頁至第43頁）、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5日北富銀集作字

    第1140002942號函暨被告開戶基本資料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驗證資訊、交易範圍、114年4月2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

    003158號函暨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開戶基本資料（見原審

    卷第245頁至第249頁、第255頁至第258頁）、原審114年5月

    19日公務電話紀錄2紙（見原審卷第273頁至第275頁）、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4年5月29日南郵字第114950

    1153號函暨郵件查單3件（見原審卷第279頁至第283頁）在

    卷可憑。

　㈢然申辦上開數位帳戶時所傳送簡訊OTP驗證之門號0000000000

    號申登人為「李承儒」，並非被告申請或使用之行動電話門

    號，連線IP位置用戶為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臺北

    市大安區等情，有門號0000000000之申登者資料（見偵卷第

    47頁）、中華電信通聯記錄查詢結果（見偵卷第65頁）附卷

    可參；又寄送金融卡地址「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

    」，並非被告之戶籍地或居住地，被告亦無在○○虱目魚粥工

    作，因此上開情節與一般幫助詐欺、幫助洗錢，充當人頭帳

    戶角色之行為人，於申辦帳戶時均會填載行為人本人個人資

    料，包含電子郵件、住址、行動電話等，足資金融機構認證

    以完足開戶程序，以達幫助詐欺集團獲取人頭帳戶等節不符

    ，反與非具共犯犯意之人因遭詐欺集團詐騙獲取部分個資，

    由詐欺集團成員以受詐騙之人名義申辦帳戶，詐欺集團為掌

    控所辦理成功之帳戶，而留存詐欺集團始可收受之電子郵件

    、地址等資料，使金融機構於聯繫受詐騙而被冒用之人本人

    認證時，實係由詐欺集團冒充該本人與金融機構聯繫，一來

    得使帳戶開立完成充作詐欺集團犯行所用，二來不易使本無

    幫助犯意之帳戶名義人得知遭詐欺集團冒名開戶，以致於詐

    欺集團事跡敗露之情形相符。是被告陳稱未曾收受上開數位

    帳戶開戶時之簡訊OTP驗證碼或金融卡或其他資訊，不知遭

    盜用自然人憑證或身分資料開立上開第一銀行、華南銀行、

    富邦銀行之數位帳戶，尚非全然不可採信。

　㈣又被告提出與「代辦業者Alex」、「當鋪業者小婷」、「hua

    n」對話內容（見警卷第13頁至第21頁、第457頁）、與當鋪

    業務對話紀錄1份及相關對話截圖6張（見原審卷第67頁至第

    105頁），並稱：伊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小婷

    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Alex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

    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決定適合貸款方案之

    說法，核與證人徐嘉亨於警詢時陳稱：伊有使用LINE，暱稱

    係Alex，上開對話紀錄確實係伊與被告之對話，當初是某當

    舖通路配合介紹的，對方也是被告的朋友，對方說其朋友有

    資金需求，請伊幫忙看有沒有什麼貸款可以辦，因此伊才與

    被告聯繫，伊跟被告說，要向銀行辦理貸款都要看信用報告

    ，所以被告寄自然人憑證給伊拉信用報告，後來伊找了一位

    在網路認識的銀行通路「林政憲」，請「林政憲」幫伊送被

    告的銀行貸款，伊有將被告的自然人憑證寄給「林政憲」，

    之後被告跟伊說其銀行帳戶被凍結，但伊就找不到「林政憲

    」了，伊沒有跟被告提到會以自然人憑證申辦帳戶，伊係將

    自然人憑證寄給「林政憲」，不過已經找不到「林政憲」，

    所以伊不知道被告自然人憑證目前下落，也不知道何人以被

    告的自然人憑證去申辦帳戶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35頁至

    第139頁）。堪認被告上開所辯情節非虛，被告確係為貸款

    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

    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

    　　　　

　㈤而自然人憑證的主要用途是作為網路身分證，讓民眾可以透

    過網路，安全地進行各項政府線上申辦服務，例如報稅、查

    詢戶籍資料、申請健保卡、查詢勞保年資、所得資料和財產

    狀況，及透過聯徵中心查詢信用報告等，應為一般人熟知，

    被告也表示知悉可以自然人憑證查詢信用報告，並於113年5

    月14日請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查詢信用報告，則其為貸款

    查詢勞保、財產紀錄、信用報告等徵信資料而提供自然人憑

    證，顯非出於任何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為之。況

    最後係由徐嘉亨將被告之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並非

    被告將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縱事後遭不詳之詐欺集

    團使用被告之自然人憑證線上開立數位帳戶，在無任何證據

    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預見將遭詐欺集團成員盜辦數位帳戶，

    甚至進一步遭作為詐欺取財使用之情況，被告雖有疏忽未積

    極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或掛失，然其於發覺帳戶遭警示時，旋

    找小婷、徐嘉亨詢問並報警處理，並未置之不理，實難率爾

    推論被告有容任犯罪之幫助詐欺取財未必故意。　　

　㈥綜上所述，被告交付自然人憑證與身分證件資料予他人使用

    之行為固有可議，然徐嘉亨於警詢時陳稱有為被告選擇貸款

    方案，而取得被告寄送之上開資料，以查詢聯徵紀錄等節，

    與被告所述相合，又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遭人以其自然人

    憑證及身分資料線上申辦數位帳戶及領用金融卡等情，縱其

    疏未及時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既然相關證據無法直接證明被

    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使本院達到被告確實

    有罪之心證，揆諸上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

    證據法則，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確有上開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為

    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

    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

    ，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

    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幫助犯成立，以行

    為人主觀上認識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係正在從事犯罪

    ，且該犯罪有既遂可能，而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

    件者，即具有幫助故意，並不以行為人確知被幫助者，係犯

    何罪名為必要。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均係連結個人

    身分認證之重要資料，又金融機構帳戶係本於個人社會信用

    ，從事資金流通之經濟活動，均具有強烈屬人性格，是除非

    本人或與本人有親密關係者，難認在他人間有何理由可自由

    流通使用個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或金融機構帳戶

    。若有向他人蒐集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者，依通常

    社會經驗，當就其是否為合法用途存疑。且數位帳戶之申設

    行之有年，只需上傳身分證、健保卡或駕駛執照等雙證件之

    正反面照片，再搭配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即可向金融機構

    申設數位帳戶，此為一般生活常識。因此，如無正當理由取

    得他人提供之上開證件，極有可能係為冒名申請金融帳戶。

    參以邇來利用人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迭有所聞

    ，此經傳播媒體廣為披載，及政府多方宣導，凡對社會動態

    尚非全然不予關注者均能知曉。

　⒉經查，觀諸被告行為當時為31歲之成年人，自述學歷為五專

    肄業，並有餐飲業的工作及社會經驗，可知其非不知世事或

    與社會脫節者，況被告此前已有車貸、小額貸款和向當鋪借

    款之經驗，堪認其與毫無借貸經驗之人相比，更應知悉申辦

    貸款不需要自然人憑證，被告雖辯稱多年前申辦貸款時有提

    供自然人憑證等語，但被告未曾提出相關資料以供查核，則

    其上述辯解之真實性，即無從查證被告辯解之可信度。又查

    ，自然人憑證為「網路身分證」，民眾透過網路申辦政府業

    務時，必須插入自然人憑證IC卡並輸入PIN碼進行身分驗證

    ，以確認是否為本人提出辦理，此有MOICA內政部憑證管理

    中心公告訊息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參，足認自然人憑證屬於

    個人專屬性的重要身分資料，又自然人憑證的用途包含報稅

    ，開立數位帳戶、辦信用卡、申請戶籍謄本、查詢勞保勞退

    、查詢稅務、查詢投資人個人資料、查詢電子公路監理資訊

    、申辦地政電子謄本、戶政資料網路申辦、查詢就醫資料和

    申請健保卡等等政府業務，甚至能進行線上進行全國性公投

    電子連署，此有自然人憑證是什麼？怎麼申請？用途有哪些

    ？報稅、開戶、辦信用卡、調信用紀錄樣樣來之網路資料1

    份附卷可查，可徵自然人憑證的用途廣泛，且網路上隨處可

    查自然人憑證的用途，被告既已申辦自然人憑證，理應知悉

    自然人憑證用途為何，其辯稱不知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金融

    帳戶等語顯非可信，況且被告為正常智識的成年人，自行使

    用自然人憑證查詢聯徵資料並無何困難之處，被告辯稱將自

    然人憑證交給暱稱「Alex」之人是為了查詢聯徵資料並不合

    常理，且被告於審理時亦自陳不知道對方會用什麼方法幫我

    貸，想說死馬當活馬醫的概念去送件等語，益徵被告於交付

    自然人憑證時其內心所想是隨意對方如何使用自然人憑證，

    只要能借到貸款即可，證明被告於提供帳戶時，主觀上對自

    身利益之考量，遠高於其所擔心的風險（帳戶被陌生人持用

    後可能危害金融秩序，損及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實現。

　⒊次查，若真如被告所辯係為了查詢聯徵而提交個人身分證、

    健保卡、自然人憑證等攸關個人資料供使用，按理被告在提

    交之後，於「Alex」宣稱已寄還自然人憑證仍遲未收到時，

    被告應會發現是遭騙，則為防先前提供之個資遭盜用、冒用

    ，衡情被告會有報案、掛失、重新申辦等紀錄，但被告就身

    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未曾有重新申辦或為掛失之行為

    ，反而放任自然人憑證予不詳之人使用，直到被告名下其他

    金融帳戶遭凍結才向銀行查詢，益徵本案第一銀行帳戶、本

    案華南銀行帳戶、本案台北富邦銀行帳戶確實係在被告操縱

    支配或容許下，以被告雙證件及自然人憑證認證申設成立，

    並提供給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另查，證人徐嘉亨雖於警詢中

    陳稱有向被告收取自然人憑證用以查詢聯徵資料等語，但徐

    嘉亨於審理中以證人身分經傳喚兩次均未到庭具結作證，則

    徐嘉亨是否為「Alex」已非無疑，更無從證明徐嘉亨確實為

    貸款人員，則徐嘉亨於警詢所述是否可信並非無疑。

　⒋再查，如發現有心人士勸誘民眾開辦自然人憑證，之後要求

    交付卡片、密碼或行動電話進行網路查詢時，有可能就是一

    種詐騙行為。無論是實體IC卡自然人憑證或行動電話APP行

    動自然人憑證，均具備身分識別、數位簽章及資料加解密等

    功能，可提供民眾便捷的數位服務。依照我國電子簽章法規

    定，自然人憑證的數位簽章為電子簽章的一種，在法律上具

    有「推定」為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的效力，此有內政部新聞

    發布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佐，可知隨意交付自然人憑證可能

    流落詐騙集團手中，為政府加強宣導事項，亦為網路上可查

    詢的資訊，則被告輕易將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提供

    予不認識、暱稱「Alex」之人，被告應可預見身分證、健保

    卡及自然人憑證可能供犯罪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

    罪之工具使用，仍不違反其本意而執意為之，其主觀上有幫

    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亦足認定，原審判決率為被告無

    罪判決，認事用法有悖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判決違法不當

    甚明。　　

　㈡惟查：

　⒈並無證據證明本案相關數位金融帳戶，係由被告親自申辦，

    且被告供稱：伊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小婷介紹

    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Alex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

    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決定適合貸款方案之說法

    ，核與證人徐嘉亨於警詢時陳述情節相符（見原審卷第135

    頁至第139頁），並有被告提出與「代辦業者Alex」、「當

    鋪業者小婷」、「huan」對話內容、與當鋪業務對話紀錄1

    份及相關對話截圖6張在卷為證，堪認被告上開所辯情節非

    虛，被告確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介紹認識貸款

    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

    調取聯徵信用資料。

　⒉又自然人憑證的主要用途是作為網路身分證，讓民眾可以透

    過網路，安全地進行各項政府線上申辦服務，例如報稅、查

    詢戶籍資料、申請健保卡、查詢勞保年資、所得資料和財產

    狀況，及透過聯徵中心查詢信用報告等，應為一般人熟知，

    故被告為貸款查詢勞保、財產紀錄、信用報告等徵信資料而

    提供自然人憑證予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無何違常理之

    處，難認係出於任何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為之。

　⒊況最後係由徐嘉亨將被告之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並

    非被告將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縱事後遭不詳之詐欺

    集團使用被告之自然人憑證線上開立數位帳戶，在無任何證

    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預見將遭詐欺集團成員盜辦數位帳戶

    ，甚至進一步遭作為詐欺取財使用之情況，被告雖有疏忽未

    積極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或掛失，然其於發覺帳戶遭警示時，

    旋找小婷、徐嘉亨詢問並報警處理，並未置之不理，實難率

    爾推論被告有容任犯罪之幫助詐欺取財未必故意。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

    事項，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

    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

    判決之新事證，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

    責任既仍有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

    提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七、另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5年度偵字第2號移送併辦

    意旨書移送本院併辦部分，係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移送

    併案審理，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本院就移送併辦部分之卷

    證已無從審酌，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提起上訴，檢察官

吳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術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范靜芳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7日10時17分許 10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2 姜廷璋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18日14時16分許 ⑵113年6月18日14時17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3 王滿婷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28日13時50分許 ⑵113年6月28日13時53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4 陳阿月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26日9時8分許 5萬元 華南銀行帳戶 5 洪瑞璘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28日9時6分許 ⑵113年6月28日9時10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華南銀行帳戶 6 蔡思敏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3日12時21分許 10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7 林美甄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3日11時55分許 5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8 金翰揚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2日15時28分許 1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8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政樺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249號中華民國114年8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0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政樺可預見身分證件係重要個人資料，倘將身分證件交予他人使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藉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基於縱所提供之身分證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初某時，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號之中華郵政臺南西華郵局內，將其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嗣有詐欺集團成員取得該等資料，即用以申辦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第一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銀行帳戶）、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富邦銀行帳戶）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轉入如附表所示之帳戶。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的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范靜芳之指訴及其提供之交易明細、對話紀錄各1份、告訴人姜廷璋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影本、協議書、現金繳款單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坡派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各1份、告訴人王滿婷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轉帳紀錄1份、告訴人陳阿月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存摺影本、匯款單據影本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三峽派出所刑案照片黏貼紀錄表各1份、告訴人洪瑞璘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轉帳紀錄、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各1份、告訴人蔡思敏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刑案現場照片各1份、告訴人林美甄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長興證卷APP截圖、匯款交易明細、臨櫃匯款明細、出金明細、面交收據、照片各1份、告訴人金翰揚之指訴及其提供之金融卡翻拍照片、對話紀錄各1份、一銀帳戶、華南帳戶及富邦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門號0000000000之申登者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中華電信通聯記錄查詢結果各1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立人派出所照片黏貼表、被告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檢察事務官當庭翻拍照片各1份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4月初某時，在臺南西華郵局內，將其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Alex等情，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113年3月22日因為需要資金，透過大江當鋪業務小婷介紹認識代辦貸款業務Alex，Alex說要確認聯徵資料，因此請伊寄送自然人憑證，後續Alex稱沒有適合的貸款方案，伊就要求對方寄還自然人憑證，但一直都沒有收到，直到發現名下帳戶被警示，伊有去報案，並詢問Alex，Alex說他已經離職，他任職之前公司也已經消除資料；本案發生前雖然知悉自然人憑證可以查聯徵紀錄，但不知道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數位帳戶，沒有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4月9日重新申辦自然人憑證後，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號之中華郵政臺南○○郵局內，將上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LINE暱稱Alex即徐嘉亨使用；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該等資料，即用以申辦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後，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轉入如附表所示之帳戶等情，均經被告所不否認，並有告訴人范靜芳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7頁至第36頁、警卷第37頁至第43頁）、告訴人范靜芳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見警卷第101頁至第105頁）；告訴人姜廷璋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111頁至第114頁）、告訴人姜廷璋提供之佈局合作協議書、現金繳款單據、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129頁至第140頁）；告訴人王滿婷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141頁至第149頁）、告訴人王滿婷提供之轉帳紀錄1份（見警卷第193頁）；告訴人陳阿月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01頁至第205頁）、告訴人陳阿月提供之與詐欺集團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225頁至第238頁、第241頁至第250頁）；告訴人洪瑞璘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61頁至第263頁）、告訴人洪瑞璘提供之轉帳紀錄、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279頁、第281頁、第288頁至第294頁）；告訴人蔡思敏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97頁至第299頁、警卷第301頁至第302頁）、告訴人蔡思敏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見警卷第329頁至第347頁）；告訴人林美甄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349頁至第351頁）、告訴人林美甄提供之對話紀錄、長興證卷APP截圖、匯款交易明細、面交收據、「鄭皓仁」工作證照片各1份（見警卷第367頁至第415頁、第421頁至第433頁）；告訴人金翰揚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435頁至第437頁）、告訴人金翰揚之提供之金融卡翻拍照片、對話紀錄各1份（見警卷第453頁至第456頁）、被告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61頁至第464頁）、被告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67頁至第470頁）、被告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73頁至第475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29頁至第31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35頁至第37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41頁至第43頁）、臺南○○○○○○○○114年1月6日南市府北戶字第1140000080號函暨李政樺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戶籍資料（現戶部分）（見原審卷第119頁至第125頁）附卷可稽，是上開事實，固堪認定。　　
　㈡觀諸以被告名義申辦之第一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富邦銀行帳戶等，均係數位帳戶，且①第一銀行帳戶係於113年6月2日23時46分18秒線上申請，於線上使用內政部簽發之自然人憑證進行身分驗證，其身分驗證方式係透過自然人憑證（依安控基準第7條第1款第2目為最高信賴等級機制），另輔以簡訊0TP（依安控基準第7條第3款第2目第1子目為中信賴等級機制）確認身分，並依照身分證明文件影像檔及身分基本資料等進行審查。又使用自然人憑證時，需輸入其申請自然人憑證時所自行設定之用戶代碼與PIN碼，經系統檢核無誤後始通過身分驗證，而簡訊OTP係發送至李員於申辦數位帳戶時所留存之行動電話門號；②華南銀行帳戶於113年6月5日線上申辦本行SnY數位帳戶，經以自然人憑證實體卡及憑證密碼進行身分驗證開戶（即透過讀卡機插拔與自然人憑證密碼），並經簡訊OTP驗證（簡訊驗證門號0000000000)、電子郵件信箱驗證，與本行審核後完成開戶流程；③富邦銀行帳戶於113年6月3日以網路方式申辦，驗證方式為採「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即運用讀卡機插入實體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線上申請時會寄發動態密碼至申辦人行動電話簡訊及電子郵件信箱，申辦人需於指定時間內回傳方得進入下一申請關卡，惟均無進行視訊連線確認等情；又上開帳戶申請時，除有被告姓名、生日、戶籍地址等個人基本資料，所留存之通訊地址均為「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行動電話均為「0000000000」、電子郵件信箱為「feox3930000000oo.com」、工作公司為「○○虱目魚粥、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且均有一併申請金融卡，金融卡均係郵寄至上開通訊地址，經蓋用「李政樺」印章收受等情，有被告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73頁至第475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29頁至第31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4年5月12日一總數通字第004310號函暨回覆說明（見原審卷第263頁至第266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35頁至第37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8日數業字第1140014026號函暨線上申辦SnY數位帳戶相關資料（見原審卷第259頁至第262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41頁至第43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5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2942號函暨被告開戶基本資料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驗證資訊、交易範圍、114年4月2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3158號函暨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開戶基本資料（見原審卷第245頁至第249頁、第255頁至第258頁）、原審114年5月19日公務電話紀錄2紙（見原審卷第273頁至第275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4年5月29日南郵字第1149501153號函暨郵件查單3件（見原審卷第279頁至第283頁）在卷可憑。
　㈢然申辦上開數位帳戶時所傳送簡訊OTP驗證之門號0000000000號申登人為「李承儒」，並非被告申請或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連線IP位置用戶為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臺北市大安區等情，有門號0000000000之申登者資料（見偵卷第47頁）、中華電信通聯記錄查詢結果（見偵卷第65頁）附卷可參；又寄送金融卡地址「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並非被告之戶籍地或居住地，被告亦無在○○虱目魚粥工作，因此上開情節與一般幫助詐欺、幫助洗錢，充當人頭帳戶角色之行為人，於申辦帳戶時均會填載行為人本人個人資料，包含電子郵件、住址、行動電話等，足資金融機構認證以完足開戶程序，以達幫助詐欺集團獲取人頭帳戶等節不符，反與非具共犯犯意之人因遭詐欺集團詐騙獲取部分個資，由詐欺集團成員以受詐騙之人名義申辦帳戶，詐欺集團為掌控所辦理成功之帳戶，而留存詐欺集團始可收受之電子郵件、地址等資料，使金融機構於聯繫受詐騙而被冒用之人本人認證時，實係由詐欺集團冒充該本人與金融機構聯繫，一來得使帳戶開立完成充作詐欺集團犯行所用，二來不易使本無幫助犯意之帳戶名義人得知遭詐欺集團冒名開戶，以致於詐欺集團事跡敗露之情形相符。是被告陳稱未曾收受上開數位帳戶開戶時之簡訊OTP驗證碼或金融卡或其他資訊，不知遭盜用自然人憑證或身分資料開立上開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富邦銀行之數位帳戶，尚非全然不可採信。
　㈣又被告提出與「代辦業者Alex」、「當鋪業者小婷」、「huan」對話內容（見警卷第13頁至第21頁、第457頁）、與當鋪業務對話紀錄1份及相關對話截圖6張（見原審卷第67頁至第105頁），並稱：伊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小婷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Alex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決定適合貸款方案之說法，核與證人徐嘉亨於警詢時陳稱：伊有使用LINE，暱稱係Alex，上開對話紀錄確實係伊與被告之對話，當初是某當舖通路配合介紹的，對方也是被告的朋友，對方說其朋友有資金需求，請伊幫忙看有沒有什麼貸款可以辦，因此伊才與被告聯繫，伊跟被告說，要向銀行辦理貸款都要看信用報告，所以被告寄自然人憑證給伊拉信用報告，後來伊找了一位在網路認識的銀行通路「林政憲」，請「林政憲」幫伊送被告的銀行貸款，伊有將被告的自然人憑證寄給「林政憲」，之後被告跟伊說其銀行帳戶被凍結，但伊就找不到「林政憲」了，伊沒有跟被告提到會以自然人憑證申辦帳戶，伊係將自然人憑證寄給「林政憲」，不過已經找不到「林政憲」，所以伊不知道被告自然人憑證目前下落，也不知道何人以被告的自然人憑證去申辦帳戶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35頁至第139頁）。堪認被告上開所辯情節非虛，被告確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　　　　
　㈤而自然人憑證的主要用途是作為網路身分證，讓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安全地進行各項政府線上申辦服務，例如報稅、查詢戶籍資料、申請健保卡、查詢勞保年資、所得資料和財產狀況，及透過聯徵中心查詢信用報告等，應為一般人熟知，被告也表示知悉可以自然人憑證查詢信用報告，並於113年5月14日請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查詢信用報告，則其為貸款查詢勞保、財產紀錄、信用報告等徵信資料而提供自然人憑證，顯非出於任何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為之。況最後係由徐嘉亨將被告之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並非被告將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縱事後遭不詳之詐欺集團使用被告之自然人憑證線上開立數位帳戶，在無任何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預見將遭詐欺集團成員盜辦數位帳戶，甚至進一步遭作為詐欺取財使用之情況，被告雖有疏忽未積極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或掛失，然其於發覺帳戶遭警示時，旋找小婷、徐嘉亨詢問並報警處理，並未置之不理，實難率爾推論被告有容任犯罪之幫助詐欺取財未必故意。　　
　㈥綜上所述，被告交付自然人憑證與身分證件資料予他人使用之行為固有可議，然徐嘉亨於警詢時陳稱有為被告選擇貸款方案，而取得被告寄送之上開資料，以查詢聯徵紀錄等節，與被告所述相合，又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遭人以其自然人憑證及身分資料線上申辦數位帳戶及領用金融卡等情，縱其疏未及時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既然相關證據無法直接證明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使本院達到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揆諸上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確有上開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幫助犯成立，以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係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可能，而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者，即具有幫助故意，並不以行為人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必要。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均係連結個人身分認證之重要資料，又金融機構帳戶係本於個人社會信用，從事資金流通之經濟活動，均具有強烈屬人性格，是除非本人或與本人有親密關係者，難認在他人間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個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或金融機構帳戶。若有向他人蒐集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者，依通常社會經驗，當就其是否為合法用途存疑。且數位帳戶之申設行之有年，只需上傳身分證、健保卡或駕駛執照等雙證件之正反面照片，再搭配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即可向金融機構申設數位帳戶，此為一般生活常識。因此，如無正當理由取得他人提供之上開證件，極有可能係為冒名申請金融帳戶。參以邇來利用人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迭有所聞，此經傳播媒體廣為披載，及政府多方宣導，凡對社會動態尚非全然不予關注者均能知曉。
　⒉經查，觀諸被告行為當時為31歲之成年人，自述學歷為五專肄業，並有餐飲業的工作及社會經驗，可知其非不知世事或與社會脫節者，況被告此前已有車貸、小額貸款和向當鋪借款之經驗，堪認其與毫無借貸經驗之人相比，更應知悉申辦貸款不需要自然人憑證，被告雖辯稱多年前申辦貸款時有提供自然人憑證等語，但被告未曾提出相關資料以供查核，則其上述辯解之真實性，即無從查證被告辯解之可信度。又查，自然人憑證為「網路身分證」，民眾透過網路申辦政府業務時，必須插入自然人憑證IC卡並輸入PIN碼進行身分驗證，以確認是否為本人提出辦理，此有MOICA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公告訊息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參，足認自然人憑證屬於個人專屬性的重要身分資料，又自然人憑證的用途包含報稅，開立數位帳戶、辦信用卡、申請戶籍謄本、查詢勞保勞退、查詢稅務、查詢投資人個人資料、查詢電子公路監理資訊、申辦地政電子謄本、戶政資料網路申辦、查詢就醫資料和申請健保卡等等政府業務，甚至能進行線上進行全國性公投電子連署，此有自然人憑證是什麼？怎麼申請？用途有哪些？報稅、開戶、辦信用卡、調信用紀錄樣樣來之網路資料1份附卷可查，可徵自然人憑證的用途廣泛，且網路上隨處可查自然人憑證的用途，被告既已申辦自然人憑證，理應知悉自然人憑證用途為何，其辯稱不知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金融帳戶等語顯非可信，況且被告為正常智識的成年人，自行使用自然人憑證查詢聯徵資料並無何困難之處，被告辯稱將自然人憑證交給暱稱「Alex」之人是為了查詢聯徵資料並不合常理，且被告於審理時亦自陳不知道對方會用什麼方法幫我貸，想說死馬當活馬醫的概念去送件等語，益徵被告於交付自然人憑證時其內心所想是隨意對方如何使用自然人憑證，只要能借到貸款即可，證明被告於提供帳戶時，主觀上對自身利益之考量，遠高於其所擔心的風險（帳戶被陌生人持用後可能危害金融秩序，損及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實現。
　⒊次查，若真如被告所辯係為了查詢聯徵而提交個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等攸關個人資料供使用，按理被告在提交之後，於「Alex」宣稱已寄還自然人憑證仍遲未收到時，被告應會發現是遭騙，則為防先前提供之個資遭盜用、冒用，衡情被告會有報案、掛失、重新申辦等紀錄，但被告就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未曾有重新申辦或為掛失之行為，反而放任自然人憑證予不詳之人使用，直到被告名下其他金融帳戶遭凍結才向銀行查詢，益徵本案第一銀行帳戶、本案華南銀行帳戶、本案台北富邦銀行帳戶確實係在被告操縱支配或容許下，以被告雙證件及自然人憑證認證申設成立，並提供給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另查，證人徐嘉亨雖於警詢中陳稱有向被告收取自然人憑證用以查詢聯徵資料等語，但徐嘉亨於審理中以證人身分經傳喚兩次均未到庭具結作證，則徐嘉亨是否為「Alex」已非無疑，更無從證明徐嘉亨確實為貸款人員，則徐嘉亨於警詢所述是否可信並非無疑。
　⒋再查，如發現有心人士勸誘民眾開辦自然人憑證，之後要求交付卡片、密碼或行動電話進行網路查詢時，有可能就是一種詐騙行為。無論是實體IC卡自然人憑證或行動電話APP行動自然人憑證，均具備身分識別、數位簽章及資料加解密等功能，可提供民眾便捷的數位服務。依照我國電子簽章法規定，自然人憑證的數位簽章為電子簽章的一種，在法律上具有「推定」為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的效力，此有內政部新聞發布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佐，可知隨意交付自然人憑證可能流落詐騙集團手中，為政府加強宣導事項，亦為網路上可查詢的資訊，則被告輕易將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提供予不認識、暱稱「Alex」之人，被告應可預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可能供犯罪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使用，仍不違反其本意而執意為之，其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亦足認定，原審判決率為被告無罪判決，認事用法有悖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判決違法不當甚明。　　
　㈡惟查：
　⒈並無證據證明本案相關數位金融帳戶，係由被告親自申辦，且被告供稱：伊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小婷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Alex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決定適合貸款方案之說法，核與證人徐嘉亨於警詢時陳述情節相符（見原審卷第135頁至第139頁），並有被告提出與「代辦業者Alex」、「當鋪業者小婷」、「huan」對話內容、與當鋪業務對話紀錄1份及相關對話截圖6張在卷為證，堪認被告上開所辯情節非虛，被告確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
　⒉又自然人憑證的主要用途是作為網路身分證，讓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安全地進行各項政府線上申辦服務，例如報稅、查詢戶籍資料、申請健保卡、查詢勞保年資、所得資料和財產狀況，及透過聯徵中心查詢信用報告等，應為一般人熟知，故被告為貸款查詢勞保、財產紀錄、信用報告等徵信資料而提供自然人憑證予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無何違常理之處，難認係出於任何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為之。
　⒊況最後係由徐嘉亨將被告之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並非被告將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縱事後遭不詳之詐欺集團使用被告之自然人憑證線上開立數位帳戶，在無任何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預見將遭詐欺集團成員盜辦數位帳戶，甚至進一步遭作為詐欺取財使用之情況，被告雖有疏忽未積極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或掛失，然其於發覺帳戶遭警示時，旋找小婷、徐嘉亨詢問並報警處理，並未置之不理，實難率爾推論被告有容任犯罪之幫助詐欺取財未必故意。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之新事證，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七、另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5年度偵字第2號移送併辦意旨書移送本院併辦部分，係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移送併案審理，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本院就移送併辦部分之卷證已無從審酌，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提起上訴，檢察官吳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術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范靜芳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7日10時17分許

		10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2

		姜廷璋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18日14時16分許
⑵113年6月18日14時17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3

		王滿婷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28日13時50分許
⑵113年6月28日13時53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4

		陳阿月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26日9時8分許

		5萬元

		華南銀行帳戶



		5

		洪瑞璘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28日9時6分許
⑵113年6月28日9時10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華南銀行帳戶



		6

		蔡思敏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3日12時21分許

		10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7

		林美甄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3日11時55分許

		5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8

		金翰揚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2日15時28分許

		1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8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政樺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249號中華民國114年8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0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政樺可預見身分證件係重要個人資料，倘將身分證件交予他人使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藉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基於縱所提供之身分證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初某時，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號之中華郵政臺南西華郵局內，將其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嗣有詐欺集團成員取得該等資料，即用以申辦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第一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銀行帳戶）、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富邦銀行帳戶）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轉入如附表所示之帳戶。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的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范靜芳之指訴及其提供之交易明細、對話紀錄各1份、告訴人姜廷璋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影本、協議書、現金繳款單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坡派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各1份、告訴人王滿婷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轉帳紀錄1份、告訴人陳阿月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存摺影本、匯款單據影本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三峽派出所刑案照片黏貼紀錄表各1份、告訴人洪瑞璘之指訴及其提供之轉帳紀錄、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各1份、告訴人蔡思敏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刑案現場照片各1份、告訴人林美甄之指訴及其提供之對話紀錄、長興證卷APP截圖、匯款交易明細、臨櫃匯款明細、出金明細、面交收據、照片各1份、告訴人金翰揚之指訴及其提供之金融卡翻拍照片、對話紀錄各1份、一銀帳戶、華南帳戶及富邦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門號0000000000之申登者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中華電信通聯記錄查詢結果各1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立人派出所照片黏貼表、被告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檢察事務官當庭翻拍照片各1份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4月初某時，在臺南西華郵局內，將其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Alex等情，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113年3月22日因為需要資金，透過大江當鋪業務小婷介紹認識代辦貸款業務Alex，Alex說要確認聯徵資料，因此請伊寄送自然人憑證，後續Alex稱沒有適合的貸款方案，伊就要求對方寄還自然人憑證，但一直都沒有收到，直到發現名下帳戶被警示，伊有去報案，並詢問Alex，Alex說他已經離職，他任職之前公司也已經消除資料；本案發生前雖然知悉自然人憑證可以查聯徵紀錄，但不知道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數位帳戶，沒有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4月9日重新申辦自然人憑證後，在址設臺南市○區○○路000○0號之中華郵政臺南○○郵局內，將上開自然人憑證寄出，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予LINE暱稱Alex即徐嘉亨使用；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該等資料，即用以申辦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後，對如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轉入如附表所示之帳戶等情，均經被告所不否認，並有告訴人范靜芳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7頁至第36頁、警卷第37頁至第43頁）、告訴人范靜芳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見警卷第101頁至第105頁）；告訴人姜廷璋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111頁至第114頁）、告訴人姜廷璋提供之佈局合作協議書、現金繳款單據、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129頁至第140頁）；告訴人王滿婷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141頁至第149頁）、告訴人王滿婷提供之轉帳紀錄1份（見警卷第193頁）；告訴人陳阿月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01頁至第205頁）、告訴人陳阿月提供之與詐欺集團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225頁至第238頁、第241頁至第250頁）；告訴人洪瑞璘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61頁至第263頁）、告訴人洪瑞璘提供之轉帳紀錄、對話紀錄、行動電話截圖各1份（見警卷第279頁、第281頁、第288頁至第294頁）；告訴人蔡思敏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297頁至第299頁、警卷第301頁至第302頁）、告訴人蔡思敏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見警卷第329頁至第347頁）；告訴人林美甄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349頁至第351頁）、告訴人林美甄提供之對話紀錄、長興證卷APP截圖、匯款交易明細、面交收據、「鄭皓仁」工作證照片各1份（見警卷第367頁至第415頁、第421頁至第433頁）；告訴人金翰揚於警詢時之指訴（見警卷第435頁至第437頁）、告訴人金翰揚之提供之金融卡翻拍照片、對話紀錄各1份（見警卷第453頁至第456頁）、被告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61頁至第464頁）、被告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67頁至第470頁）、被告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73頁至第475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29頁至第31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35頁至第37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41頁至第43頁）、臺南○○○○○○○○114年1月6日南市府北戶字第1140000080號函暨李政樺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戶籍資料（現戶部分）（見原審卷第119頁至第125頁）附卷可稽，是上開事實，固堪認定。　　

　㈡觀諸以被告名義申辦之第一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富邦銀行帳戶等，均係數位帳戶，且①第一銀行帳戶係於113年6月2日23時46分18秒線上申請，於線上使用內政部簽發之自然人憑證進行身分驗證，其身分驗證方式係透過自然人憑證（依安控基準第7條第1款第2目為最高信賴等級機制），另輔以簡訊0TP（依安控基準第7條第3款第2目第1子目為中信賴等級機制）確認身分，並依照身分證明文件影像檔及身分基本資料等進行審查。又使用自然人憑證時，需輸入其申請自然人憑證時所自行設定之用戶代碼與PIN碼，經系統檢核無誤後始通過身分驗證，而簡訊OTP係發送至李員於申辦數位帳戶時所留存之行動電話門號；②華南銀行帳戶於113年6月5日線上申辦本行SnY數位帳戶，經以自然人憑證實體卡及憑證密碼進行身分驗證開戶（即透過讀卡機插拔與自然人憑證密碼），並經簡訊OTP驗證（簡訊驗證門號0000000000)、電子郵件信箱驗證，與本行審核後完成開戶流程；③富邦銀行帳戶於113年6月3日以網路方式申辦，驗證方式為採「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即運用讀卡機插入實體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線上申請時會寄發動態密碼至申辦人行動電話簡訊及電子郵件信箱，申辦人需於指定時間內回傳方得進入下一申請關卡，惟均無進行視訊連線確認等情；又上開帳戶申請時，除有被告姓名、生日、戶籍地址等個人基本資料，所留存之通訊地址均為「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行動電話均為「0000000000」、電子郵件信箱為「feox3930000000oo.com」、工作公司為「○○虱目魚粥、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且均有一併申請金融卡，金融卡均係郵寄至上開通訊地址，經蓋用「李政樺」印章收受等情，有被告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73頁至第475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16日一總數通字第008403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29頁至第31頁）、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4年5月12日一總數通字第004310號函暨回覆說明（見原審卷第263頁至第266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9日數業字第1130030380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35頁至第37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8日數業字第1140014026號函暨線上申辦SnY數位帳戶相關資料（見原審卷第259頁至第262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0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5728號函及其附件（見偵卷第41頁至第43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5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2942號函暨被告開戶基本資料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驗證資訊、交易範圍、114年4月2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3158號函暨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開戶基本資料（見原審卷第245頁至第249頁、第255頁至第258頁）、原審114年5月19日公務電話紀錄2紙（見原審卷第273頁至第275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114年5月29日南郵字第1149501153號函暨郵件查單3件（見原審卷第279頁至第283頁）在卷可憑。

　㈢然申辦上開數位帳戶時所傳送簡訊OTP驗證之門號0000000000號申登人為「李承儒」，並非被告申請或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連線IP位置用戶為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臺北市大安區等情，有門號0000000000之申登者資料（見偵卷第47頁）、中華電信通聯記錄查詢結果（見偵卷第65頁）附卷可參；又寄送金融卡地址「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並非被告之戶籍地或居住地，被告亦無在○○虱目魚粥工作，因此上開情節與一般幫助詐欺、幫助洗錢，充當人頭帳戶角色之行為人，於申辦帳戶時均會填載行為人本人個人資料，包含電子郵件、住址、行動電話等，足資金融機構認證以完足開戶程序，以達幫助詐欺集團獲取人頭帳戶等節不符，反與非具共犯犯意之人因遭詐欺集團詐騙獲取部分個資，由詐欺集團成員以受詐騙之人名義申辦帳戶，詐欺集團為掌控所辦理成功之帳戶，而留存詐欺集團始可收受之電子郵件、地址等資料，使金融機構於聯繫受詐騙而被冒用之人本人認證時，實係由詐欺集團冒充該本人與金融機構聯繫，一來得使帳戶開立完成充作詐欺集團犯行所用，二來不易使本無幫助犯意之帳戶名義人得知遭詐欺集團冒名開戶，以致於詐欺集團事跡敗露之情形相符。是被告陳稱未曾收受上開數位帳戶開戶時之簡訊OTP驗證碼或金融卡或其他資訊，不知遭盜用自然人憑證或身分資料開立上開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富邦銀行之數位帳戶，尚非全然不可採信。

　㈣又被告提出與「代辦業者Alex」、「當鋪業者小婷」、「huan」對話內容（見警卷第13頁至第21頁、第457頁）、與當鋪業務對話紀錄1份及相關對話截圖6張（見原審卷第67頁至第105頁），並稱：伊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小婷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Alex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決定適合貸款方案之說法，核與證人徐嘉亨於警詢時陳稱：伊有使用LINE，暱稱係Alex，上開對話紀錄確實係伊與被告之對話，當初是某當舖通路配合介紹的，對方也是被告的朋友，對方說其朋友有資金需求，請伊幫忙看有沒有什麼貸款可以辦，因此伊才與被告聯繫，伊跟被告說，要向銀行辦理貸款都要看信用報告，所以被告寄自然人憑證給伊拉信用報告，後來伊找了一位在網路認識的銀行通路「林政憲」，請「林政憲」幫伊送被告的銀行貸款，伊有將被告的自然人憑證寄給「林政憲」，之後被告跟伊說其銀行帳戶被凍結，但伊就找不到「林政憲」了，伊沒有跟被告提到會以自然人憑證申辦帳戶，伊係將自然人憑證寄給「林政憲」，不過已經找不到「林政憲」，所以伊不知道被告自然人憑證目前下落，也不知道何人以被告的自然人憑證去申辦帳戶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35頁至第139頁）。堪認被告上開所辯情節非虛，被告確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　　　　

　㈤而自然人憑證的主要用途是作為網路身分證，讓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安全地進行各項政府線上申辦服務，例如報稅、查詢戶籍資料、申請健保卡、查詢勞保年資、所得資料和財產狀況，及透過聯徵中心查詢信用報告等，應為一般人熟知，被告也表示知悉可以自然人憑證查詢信用報告，並於113年5月14日請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查詢信用報告，則其為貸款查詢勞保、財產紀錄、信用報告等徵信資料而提供自然人憑證，顯非出於任何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為之。況最後係由徐嘉亨將被告之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並非被告將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縱事後遭不詳之詐欺集團使用被告之自然人憑證線上開立數位帳戶，在無任何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預見將遭詐欺集團成員盜辦數位帳戶，甚至進一步遭作為詐欺取財使用之情況，被告雖有疏忽未積極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或掛失，然其於發覺帳戶遭警示時，旋找小婷、徐嘉亨詢問並報警處理，並未置之不理，實難率爾推論被告有容任犯罪之幫助詐欺取財未必故意。　　

　㈥綜上所述，被告交付自然人憑證與身分證件資料予他人使用之行為固有可議，然徐嘉亨於警詢時陳稱有為被告選擇貸款方案，而取得被告寄送之上開資料，以查詢聯徵紀錄等節，與被告所述相合，又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遭人以其自然人憑證及身分資料線上申辦數位帳戶及領用金融卡等情，縱其疏未及時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既然相關證據無法直接證明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使本院達到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揆諸上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確有上開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幫助犯成立，以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係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可能，而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者，即具有幫助故意，並不以行為人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必要。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均係連結個人身分認證之重要資料，又金融機構帳戶係本於個人社會信用，從事資金流通之經濟活動，均具有強烈屬人性格，是除非本人或與本人有親密關係者，難認在他人間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個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或金融機構帳戶。若有向他人蒐集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者，依通常社會經驗，當就其是否為合法用途存疑。且數位帳戶之申設行之有年，只需上傳身分證、健保卡或駕駛執照等雙證件之正反面照片，再搭配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即可向金融機構申設數位帳戶，此為一般生活常識。因此，如無正當理由取得他人提供之上開證件，極有可能係為冒名申請金融帳戶。參以邇來利用人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迭有所聞，此經傳播媒體廣為披載，及政府多方宣導，凡對社會動態尚非全然不予關注者均能知曉。

　⒉經查，觀諸被告行為當時為31歲之成年人，自述學歷為五專肄業，並有餐飲業的工作及社會經驗，可知其非不知世事或與社會脫節者，況被告此前已有車貸、小額貸款和向當鋪借款之經驗，堪認其與毫無借貸經驗之人相比，更應知悉申辦貸款不需要自然人憑證，被告雖辯稱多年前申辦貸款時有提供自然人憑證等語，但被告未曾提出相關資料以供查核，則其上述辯解之真實性，即無從查證被告辯解之可信度。又查，自然人憑證為「網路身分證」，民眾透過網路申辦政府業務時，必須插入自然人憑證IC卡並輸入PIN碼進行身分驗證，以確認是否為本人提出辦理，此有MOICA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公告訊息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參，足認自然人憑證屬於個人專屬性的重要身分資料，又自然人憑證的用途包含報稅，開立數位帳戶、辦信用卡、申請戶籍謄本、查詢勞保勞退、查詢稅務、查詢投資人個人資料、查詢電子公路監理資訊、申辦地政電子謄本、戶政資料網路申辦、查詢就醫資料和申請健保卡等等政府業務，甚至能進行線上進行全國性公投電子連署，此有自然人憑證是什麼？怎麼申請？用途有哪些？報稅、開戶、辦信用卡、調信用紀錄樣樣來之網路資料1份附卷可查，可徵自然人憑證的用途廣泛，且網路上隨處可查自然人憑證的用途，被告既已申辦自然人憑證，理應知悉自然人憑證用途為何，其辯稱不知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金融帳戶等語顯非可信，況且被告為正常智識的成年人，自行使用自然人憑證查詢聯徵資料並無何困難之處，被告辯稱將自然人憑證交給暱稱「Alex」之人是為了查詢聯徵資料並不合常理，且被告於審理時亦自陳不知道對方會用什麼方法幫我貸，想說死馬當活馬醫的概念去送件等語，益徵被告於交付自然人憑證時其內心所想是隨意對方如何使用自然人憑證，只要能借到貸款即可，證明被告於提供帳戶時，主觀上對自身利益之考量，遠高於其所擔心的風險（帳戶被陌生人持用後可能危害金融秩序，損及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實現。

　⒊次查，若真如被告所辯係為了查詢聯徵而提交個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等攸關個人資料供使用，按理被告在提交之後，於「Alex」宣稱已寄還自然人憑證仍遲未收到時，被告應會發現是遭騙，則為防先前提供之個資遭盜用、冒用，衡情被告會有報案、掛失、重新申辦等紀錄，但被告就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未曾有重新申辦或為掛失之行為，反而放任自然人憑證予不詳之人使用，直到被告名下其他金融帳戶遭凍結才向銀行查詢，益徵本案第一銀行帳戶、本案華南銀行帳戶、本案台北富邦銀行帳戶確實係在被告操縱支配或容許下，以被告雙證件及自然人憑證認證申設成立，並提供給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另查，證人徐嘉亨雖於警詢中陳稱有向被告收取自然人憑證用以查詢聯徵資料等語，但徐嘉亨於審理中以證人身分經傳喚兩次均未到庭具結作證，則徐嘉亨是否為「Alex」已非無疑，更無從證明徐嘉亨確實為貸款人員，則徐嘉亨於警詢所述是否可信並非無疑。

　⒋再查，如發現有心人士勸誘民眾開辦自然人憑證，之後要求交付卡片、密碼或行動電話進行網路查詢時，有可能就是一種詐騙行為。無論是實體IC卡自然人憑證或行動電話APP行動自然人憑證，均具備身分識別、數位簽章及資料加解密等功能，可提供民眾便捷的數位服務。依照我國電子簽章法規定，自然人憑證的數位簽章為電子簽章的一種，在法律上具有「推定」為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的效力，此有內政部新聞發布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佐，可知隨意交付自然人憑證可能流落詐騙集團手中，為政府加強宣導事項，亦為網路上可查詢的資訊，則被告輕易將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提供予不認識、暱稱「Alex」之人，被告應可預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可能供犯罪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使用，仍不違反其本意而執意為之，其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亦足認定，原審判決率為被告無罪判決，認事用法有悖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判決違法不當甚明。　　

　㈡惟查：

　⒈並無證據證明本案相關數位金融帳戶，係由被告親自申辦，且被告供稱：伊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小婷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Alex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決定適合貸款方案之說法，核與證人徐嘉亨於警詢時陳述情節相符（見原審卷第135頁至第139頁），並有被告提出與「代辦業者Alex」、「當鋪業者小婷」、「huan」對話內容、與當鋪業務對話紀錄1份及相關對話截圖6張在卷為證，堪認被告上開所辯情節非虛，被告確係為貸款目的，透過熟識當鋪業者介紹認識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將自然人憑證、身分資料交由徐嘉亨調取聯徵信用資料。

　⒉又自然人憑證的主要用途是作為網路身分證，讓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安全地進行各項政府線上申辦服務，例如報稅、查詢戶籍資料、申請健保卡、查詢勞保年資、所得資料和財產狀況，及透過聯徵中心查詢信用報告等，應為一般人熟知，故被告為貸款查詢勞保、財產紀錄、信用報告等徵信資料而提供自然人憑證予貸款之代辦業者徐嘉亨，並無何違常理之處，難認係出於任何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為之。

　⒊況最後係由徐嘉亨將被告之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並非被告將自然人憑證寄交給不詳之人，縱事後遭不詳之詐欺集團使用被告之自然人憑證線上開立數位帳戶，在無任何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預見將遭詐欺集團成員盜辦數位帳戶，甚至進一步遭作為詐欺取財使用之情況，被告雖有疏忽未積極將自然人憑證取回或掛失，然其於發覺帳戶遭警示時，旋找小婷、徐嘉亨詢問並報警處理，並未置之不理，實難率爾推論被告有容任犯罪之幫助詐欺取財未必故意。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之新事證，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七、另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5年度偵字第2號移送併辦意旨書移送本院併辦部分，係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移送併案審理，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本院就移送併辦部分之卷證已無從審酌，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提起上訴，檢察官吳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術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范靜芳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7日10時17分許 10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2 姜廷璋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18日14時16分許 ⑵113年6月18日14時17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3 王滿婷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28日13時50分許 ⑵113年6月28日13時53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第一銀行帳戶 4 陳阿月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26日9時8分許 5萬元 華南銀行帳戶 5 洪瑞璘 佯以投資云云 ⑴113年6月28日9時6分許 ⑵113年6月28日9時10分許 ⑴5萬元 ⑵5萬元 華南銀行帳戶 6 蔡思敏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3日12時21分許 10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7 林美甄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3日11時55分許 5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8 金翰揚 佯以投資云云 113年6月12日15時28分許 1萬元 富邦銀行帳戶 





